
附件三

受任人於簽約前應告知委任人移民類別及其申請移民時，

  送件後所應檢附之文件 (適用者請打  )

□ 良民證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體檢報告書

□ 個人綜合所得稅納稅證明書   □ 英語能力證明文件

□ 公司執照                   □ 營利事業登記證

□ 工廠登記證                 □ 公司變更登記事項卡

□ 公司營業特許證             □ 公司會員證書

□ 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   □ 公司簡介

□ 公司產品型錄               □ 公司年度報告書

□ 存款證明書                 □ 貸款餘額證明書

□ 房地產所有權狀             □ 房地產鑑定報告書

□ 房地產買賣契約書           □ 其他（需要臚列詳盡）


